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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将完整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报中

国证监会备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司获悉报送的草案经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以下简称“修订稿”）。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修订稿。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对象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数量的调整、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核实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由

４４９

，

２６０

，

１５１

股增加至

４６１

，

７５４

，

８０１

股。

７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李云梦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

３８

，

３６０

股。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公司公告李云梦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注销已完

成。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由

４６２

，

１１２

，

３０７

股变更为

４６２

，

０７３

，

９４７

股。

８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唐忠诚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

１９

，

５８０

股。

９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离职激励对象唐忠诚所持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办理完成。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

股本总额由

４６２

，

０７３

，

９４７

股变更为

４６２

，

０５４

，

３６７

股。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二、回购数量、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回购数量为

１９

，

５８０

股；本次回购价格为

７．６９

元

／

股，定价依据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

稿）第十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第

１０．１

条：公司按本计划规定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授

予价格。若在授予日后公司实施公开增发或定向增发，按本计划规定应当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时，回购价

格、回购数量不进行调整。若授予日后公司发生派发现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或

配股等事项，公司应当按照本计划第

１０．２

、

１０．３

条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按照调整后的价格和数量对激励对

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及基于获授限制性股票而获得的其他公司股票进行回购。

根据上述规定， 鉴于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股本总额

４６１

，

７５４

，

８０１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

９２

，

３５０

，

９６０．２

元。限制性

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７．８９

元，因此本次回购价格为（

７．８９－０．２

）

＝７．６９

元。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第八章 本计划的变更和终止”以及“第十

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的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唐忠诚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公司回购

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黄建元、黄笑华回避表决，

程序合法，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合法、合规。

四、监事会核实意见

经核实后我们认为：公司激励对象唐忠诚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修订稿）“第八章 本计划的变更和终止”以及“第十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回

购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五、律师意见

精诚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已取得实施本次回购注销的合法授权；本次回购注销的程序、数量和价格

等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

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９

号：股权

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取得与授予》、《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所引致的注册资本减少履

行法定程序外，公司已经履行本次回购注销于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六、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前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并注

销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１０４

，

９５９

，

２８２ ２２．７１ １９

，

５８０ １０４

，

９３９

，

７０２ ２２．７１

０１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５３

，

１９０

，

４４６ １１．５１ ５３

，

１９０

，

４４６ １１．５１

０２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１２

，

４５６

，

２９０ ２．７０ １９

，

５８０ １２

，

４３６

，

７１０ ２．６９

０３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２６

，

１６１

，

５５９ ５．６６ ２６

，

１６１

，

５５９ ５．６６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１３

，

１５０

，

９８７ ２．８５ １３

，

１５０

，

９８７ ２．８５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５７

，

１１４

，

６６５ ７７．２９ ３５７

，

１１４

，

６６５ ７７．２９

三、总股本

４６２

，

０７３

，

９４７ １００ １９

，

５８０ ４６２

，

０５４

，

３６７ １００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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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回购社会公众股份回购期

届满及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回购股份审批情况

本公司首期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经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回购股份方案简介

(

一

)

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

二

)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参照国内证券市场和基础建设类上市公司整体市盈率、市净率水平

,

并结合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

况确定回购股份价格为不高于每股

6.50

元

,

在

2012

年度派息调整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

,

回购股份的价格

调整为不高于每股

5.40

元。

(

三

)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回购股份的种类

:

社会公众股份。

回购股份的数量

:

公司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00,000

元、回购股份价格不高于

5.40

元

/

股的条件下在

回购期内择机回购。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

:

以回购资金最高限额为

15,000,000

元及回购股份的价格

5.40

元

/

股计算

,

公司

预计回购股份为

2,777,777

股

,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2012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

)

的

0.46%

。

(

四

)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

不超过

15,000,000

元。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

自有资金。

(

五

)

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

(

即

2012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20

日

)

内。

三、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2013

年

6

月

25

日

,

公司首次实施了回购股份的方案

;2013

年

6

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首次实施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公告》。

截至

2013

年

12

月

20

日

,

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

1,346,65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2%,

成交最高价为

3.88

元

/

股

,

最低价为

3.50

元

/

股

,

支付总金额为

5,002,067.14

元

(

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

。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

本次回购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四、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回购实施后

,

公司总股本由

602,477,679

股

,

减少至

601,131,029

股。

回购股份前后

,

股份变动情况如下表

:

股 份

回购前

比 例

股份变动情况

股份（股）

回购后

比 例

数量（股）

高管锁定股变

动（股）

回购股份变动

（股）

数量（股）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１

，

１６８ ０．０１５１％ ２７

，

０００ ０ １１８

，

１６８ ０．０１９７％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０２

，

３８６

，

５１１ ９９．９８４９％ －２７

，

０００ －１

，

３４６

，

６５０ ６０１

，

０１２

，

８６１ ９９．９８０３％

三、股份总数

６０２

，

４７７

，

６７９ １００％ ０ －１

，

３４６

，

６５０ ６０１

，

１３１

，

０２９ １００％

注

:

本表中高管锁定股变动为

:1.

本公司原董事长李奎炎先生辞职后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全部予以锁

定

,

增加

9,000

股

;2.

本公司新任监事卢大鹏先生持有的本公司高管锁定股

18,000

股。

五、股份注销安排

本公司将在回购期满

10

日内依法注销所回购的股份

,

并及时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和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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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

该项目属于关联交易

,

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详见

2013

年

11

月

23

日和

2013

年

12

月

11

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拟参与肇庆高新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投标关联交易的公告》与《

2013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现该项目已中标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中标工程主要内容

2013

年

12

月

20

日

,

本公司收到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发来的《肇庆高新区建设工

程中标通知书》【编号

:

肇高建交

(

公

)

中字

(2013)

第

(014)

号】

,

通知确定本公司与广东恒广源投资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恒广源公司”

)

、上海广盈投资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韶关地质工程勘察院、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肇庆高新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投资建设”项目的中标单位。根据招标

文件

,

该项目估算总投资约为

135,425

万元

(

不含涨价预备费

),

其中建安费用约为

82,227

万元

,

工程建设其他费

用约为

10,513

万元

(

含拆迁、青苗补偿费

),

项目预备费约为

9,274

万元

(

不含涨价预备费

),

建设期利息及投资回

报约为

8,740

万元

,

回购期利息及投资回报约为

24,671

万元

,

施工工期为

2

年。

本公司负责该项目工程施工、恒广源公司和上海广盈投资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投融资、韶

关地质工程勘察院负责该项目勘察、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所有设计。

二、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1.

业主名称

: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居环境建设和管理局

;

2.

办公地址

:

肇庆市高新区景升北街

105;

3.

单位负责人

:

周洪涛

;

4.

主要业务

:

负责组织肇庆高新区大型工程项目设计、报建、招标的审查

,

负责监督有关工程建设设计、

施工招标投标

,

监督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及墙体材料革新与建筑节能工作

;

5.

该业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6.

本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未承接该业主的工程。

三、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1.

该合同的履行对公司未来三个会计年度经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2.

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1.

联合体各自的金额和责任将在正式合同中约定。

2.

本公司尚未与该项目业主正式签订合同

,

因此

,

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

,

具体内容待合同签订后另

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747� � � �股票简称：大连控股 编号：临2013-52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2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了《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编号临

2013-50

号）。公司对拟出售股权及资产正在进行评

估，预计将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披露交易价格及评估报告。

如公司

2013

年

12

月

25

日无法披露出售标的交易价格及评估报告，该议案将不能提交公司

2013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我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程序。

特此公告。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关于工银瑞信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2014年度支付比率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工银瑞信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定期支付金额的计算及处理方式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将于每

年年底（于

12

月

31

日提前

5

个工作日）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布下一年预定方案。

2014

年度，本基金的年度支

付比率为

6%

。

风险提示：

1

、本基金在定期支付日按当年约定的定期支付比率进行定期支付，根据年度支付比率可计算每期支

付比率，计算公式如下：

定期支付比率

=

年度支付比率

/12

。

当期定期支付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将相应减少，同时，资金账户将获得对应的现金

支付。

由定期支付导致基金持有人减少的基金份额数（即当期支付份额数）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支付份额数

=

在定期支付日满足定期支付机制参与条件的基金份额数

×

定期支付比率

当期支付份额数的计算结果保留至百分位，小数点后

2

位四舍五入。

由定期支付导致基金份额持有人资金账户获得的现金支付额度（即当期支付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定期支付金额

=

当期支付份额数

×

定期支付日基金份额净值

当期定期支付金额单位为元，上述计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由此产生的收益

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2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icbccs.com.cn

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11-9999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24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长期停牌股票调整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发

[2008]

第

38

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及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

(

中基协发

[2013]

第

13

号

)

的有关规定，经博

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

基金所持有的

"

东江环保

"

（股票代码

002672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并采用中基协

AMAC

行业指

数作为计算依据。

在

"

东江环保

"

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

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200512� � � �证券简称：闽灿坤B� � � �公告编号：2013-041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概 述

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二次董事会和

2013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以其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

（简称

"

漳州灿坤

"

）可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上述额度可滚动使用。具体详

见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12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2013

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

决议公告》、《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以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委托理财内控制度》及

2013

年

5

月

18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漳州灿坤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分行网上银行，使用自有资金人民

币

5000

万元，购买一款理财产品，现就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二、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1

、 产品名称：利得盈保本型理财产品

2013

年第

88

期

2

、 产品编号：

XM010213088090D01

3

、 产品类别：保本浮动收益型

4

、 本金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5

、 投资期限：

90

天

6

、 投资起始日：

2013

年

12

月

20

日

7

、 投资到期日：

2014

年

3

月

20

日

8

、 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6.65 %

9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RMB5,000

万元）

10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11

、提前终止权：投资者无提前终止权，中国建设银行有提前终止权。

12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无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的影响

漳州灿坤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

行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适度低风险的短期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

的投资效益，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公司股东利益。

四、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本次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

、

2013

年

6

月

25

日，漳州灿坤与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分行签署协议，购买了

5000

万元

"

利得盈

2013

年第

12

期人民币保本理财产品

"

，期限

37

天，自

2013

年

6

月

25

日至

2013

年

8

月

1

日，实际投资收益为

304,109.59

元。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7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子公司

漳州灿坤以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2

、

2013

年

6

月

28

日，漳州灿坤与厦门国际银行思明支行签署协议，购买了

2000

万元飞越理财人民币

"

步

步为赢

"

结构性存款产品，期限

93

天，自

2013

年

6

月

28

日至

2013

年

9

月

29

日，实际投资收益为

284,166.67

元。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9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子公司

漳州灿坤以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3

、

2013

年

8

月

2

日，漳州灿坤与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分行签署协议，购买了

5000

万元

"

利得盈

2013

年第

25

期人民币保本理财产品

"

，期限

94

天，自

2013

年

8

月

2

日至

2013

年

11

月

4

日，实际投资收益为

656,712.33

元。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3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漳

州灿坤以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4

、

2013

年

8

月

30

日，漳州灿坤与厦门国际银行思明支行签署协议，购买了

3000

万元飞越理财人民币

"

步

步为赢

"

结构性存款产品，期限

92

天，自

2013

年

8

月

30

日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实际投资收益为

421,666.67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31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子公

司漳州灿坤以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5

、

2013

年

9

月

26

日，漳州灿坤与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分行签署协议，购买了

3000

万元

"

利得盈

2013

年第

40

期人民币保本理财产品

"

，期限

91

天，自

2013

年

9

月

26

日至

2013

年

12

月

26

日，预计投资收益为

388,931.51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子

公司漳州灿坤以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6

、

2013

年

9

月

30

日，漳州灿坤与厦门国际银行思明支行签署协议，购买了

6000

万元飞越理财人民币

"

步

步为赢

"

结构性存款产品第

131103

期，期限

88

天，自

2013

年

9

月

30

日至

2013

年

12

月

27

日，预计投资收益为

821,

333.33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以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7

、

2013

年

11

月

7

日，漳州灿坤与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分行签署协议，购买了

6000

万元

"

利得盈

2013

年第

56

期人民币保本理财产品

"

，期限

50

天，自

2013

年

11

月

7

日至

2013

年

12

月

27

日，预计投资收益为

386,301.37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子公

司漳州灿坤以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五、备查文件

1

、 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董事会决议

2

、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

3

、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

、 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分行利得盈保本型理财产品

2013

年第

88

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2359� � �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2013-096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11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刊登了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3-089

）。

2

、 召开时间：

（

1

） 现场会议时间：

2013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9:00

（

2

） 网络投票时间：

2013

年

12

月

22

日

-2013

年

12

月

23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9

：

30-11

：

30

和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3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6

、主持人：赵长水先生

7

、会议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3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事宜。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

24

人，代表股份数量

268,244,273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

416,800,000

股的

64.3580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8

人，代表股份数量

199,

743,35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923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计

6

人，代表股份数量

68,500,91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6.4350 %

。

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张巍

律师、陈志伟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议案均属于特别提案，须经

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后方能生效，其中第

2

项、

6

项、

10

项还须逐

项进行表决，且每一项均须由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第

2

项、

3

项、

6

项、

8

项涉及关联交易，存在关联情况的股东应回避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244,273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

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 %

。

2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此项议案需逐项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

132,892,730

股。

2.1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135,341,54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2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74%

。

2.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135,341,54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2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74%

。

2.3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135,341,54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2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74%

。

2.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35,341,54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2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74%

。

2.5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135,341,54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2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74%

。

2.6

限售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135,341,54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2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74%

。

2.7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135,341,54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2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74%

。

2.8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135,341,54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2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74%

。

2.9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135,341,54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2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74%

。

2.10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135,341,54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2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74%

。

3

、 关于审议《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

132,892,730

股。

表决结果：同意

135,341,54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2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74%

。

4

、关于审议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234,2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6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37%

。

5

、关于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234,2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6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37%

。

6

、关于审议《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此项议案需逐项

审议）

6.1

齐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24,128

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普通股股票

52,566,449

股

此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

132,892,730

股。

表决结果：同意

135,341,54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2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74%

。

6.2

首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43,152

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普通股股票

94,

013,072

股

表决结果：同意

268,234,2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6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37%

。

6.3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43,152

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普通股股票

94,

013,072

股

表决结果：同意

268,234,2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6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37%

。

6.4

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43,152

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普通股

股票

94,013,072

股

表决结果：同意

268,234,2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6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37%

。

6.5

七台河市永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人民币

31,552

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

普通股股票

68,740,740

股

表决结果：同意

268,234,2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6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37%

。

6.6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34,892.8

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普通股股票

76,019,172

股

表决结果：同意

268,234,2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6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37%

。

6.7

聚辉（天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人民币

21,251.2

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普

通股股票

46,298,911

股

表决结果：同意

268,234,2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6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37%

。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234,2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6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37%

。

8

、关于审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

132,892,730

股。

表决结果：同意

135,341,54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2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74%

。

9

、关于审议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234,2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6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37%

。

10

、关于审议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正式收购协议的议案（此项议案需逐项审议）

10.1

《

MARvikHoldingsSouthAfricaPtyLtd

（作为

GalabyteProprietaryLtd

非

BEE

股东指定代理人）与山东齐星

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转让

GalabyteProprietaryLtd

股份和

GalabyteInvestmentTrust

权益之股权转让协

议》

表决结果：同意

268,234,2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6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37%

。

10.2

《股权出售协议（

StonewallMiningProprietaryLimited

）》

表决结果：同意

268,234,2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6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37%

。

1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234,272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99.996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

10,0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

0.0037%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陈志伟律师、张巍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273� � � �股票简称：华芳纺织 编号：2013-060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聘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3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会会计师事务所”）为我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为公司进行会计报表审计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聘期一年。

公司近日收到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上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函》，根据《关于印发〈财务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

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财会【

2010

】

12

号）的规定，在财政部及证监会等上级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经上海市财政局沪财会【

2013

】

71

号批准，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已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事务

所，事务所全称更名为“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将于

2014

年

1

月

1

日开始以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名义对外承接业务并出具报告。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

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题的通知》（财会【

2012

】

17

号）规定，原会计师事务所的经营期限、经营范围、经营业绩

连续计算，执业资质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资质相应延续。转制后的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履行

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同，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综上可见， 公司所聘会计师事务所本次更名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情况， 不构成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

项，公司无需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特此公告。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273� � � �股票简称：华芳纺织 编号：2013-057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增强独立性相关整改工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已完成关于增强独立性的整改工作

本公司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以下简称

"

江苏证监局

"

）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发出

的《关于对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后，即刻于

2012

年

12

月

16

日组织公司相关管理

人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通报和自纠，并且按照江苏证监局提出的整改要求，逐项开展并已全部完成了相

关整改，现将整改工作、整改及后续落实责任人等情况公告如下：

1

、公司

OA

系统、财务系统已完成整改，全部由本公司重新建立，并自行维护。不再由华芳集团负责日常

维护，使用权限不再由集团技术人员设置。整改及后续落实责任人：财务总监陈惠娟。

2

、人事管理及人事任免全面由公司自主管理，华芳集团不再干预。负责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高级管理

人员由公司董事会履行表决程序后发文任命，中层管理人员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任免，以确保公司

人员管理的独立性。整改及后续落实责任人：总经理侯仁生。

3

、公司经营管理独立性方面：公司合同及法务管理均由公司法务部独立开展，华芳集团不再以任何形

式干预公司法务管理。公司设备采购、员工劳动争议处理等等，不再由华芳集团审核和处理，均由本公司职

能部门履行相应职责，由公司管理人员按公司制度流程规范签批。整改及后续落实责任人：总经理侯仁生。

4

、信息披露方面：公司已严格按照要求，对按规定需要披露的事项，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整改

及后续落实责任人：董事长戴云达。

通过上述整改，公司已全面做到机构独立、业务独立，与华芳集团在人员及财务方面已全面分开，切实

维护并增强了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已收悉实际控制人的承诺：决不利用控制权，违反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程序插手上市公司内部管理，干预上市公司经营决策，尊重和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通过上述整改，公司已全面做到机构独立、业务独立，与华芳集团在人员、

财务方面已全面分开，切实维护并增强了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董事会同意前述整改措施、后续落实责任人的相关安排，并要求公司自即日起，严格落实关于增强

公司独立性的各项制度。公司监事会已展开对整改过程进行全面督查，确保公司独立规范、高效运行。

二、本次重组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根据公司

2013

年

12

月

13

日公告的《华芳纺织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嘉化能源

"

）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化能源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与控股股东嘉

化集团及实际控制人管建忠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在上市公司增

强独立性相关整改工作已完成的基础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并切实保证上市公司

的独立性。

因此，公司本次重组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

"

增强独立性

"

的要求，本

次重组的实施符合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273� � � �股票简称：华芳纺织 编号：2013-058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

别提示。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在张家港市城北路

178

号华芳国际大厦

16

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9

人，实到

9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戴云达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强独立性相关整改工作的说明》；

公司自收到江苏证监局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发出的《关于对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

决定》后，即刻于同日组织公司相关管理人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通报和自纠，并且按照江苏证监局提出的

整改要求，逐项开展相关整改，整改措施及后续落实责任人等情况如下：

一、公司

OA

系统、财务系统已完成整改，全部由本公司重新建立，并自行维护。不再由华芳集团负责日

常维护，使用权限不再由集团技术人员设置。整改及后续落实责任人：财务总监陈惠娟。

二、人事管理及人事任免全面由公司自主管理，华芳集团不再干预。负责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高级管理

人员由公司董事会履行表决程序后发文任命，中层管理人员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任免，以确保公司

人员管理的独立性。整改及后续落实责任人：总经理侯仁生。

三、公司经营管理独立性方面：公司合同及法务管理均由公司法务部独立开展，华芳集团不再以任何形

式干预公司法务管理。公司设备采购、员工劳动争议处理等等，不再由华芳集团审核和处理，均由本公司职

能部门履行相应职责，由公司管理人员按公司制度流程规范签批。整改及后续落实责任人：总经理侯仁生。

四、信息披露方面：公司已严格按照要求，对按规定需要披露的事项，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整改

及后续落实责任人：董事长戴云达。

通过上述整改，公司已全面做到机构独立、业务独立，与华芳集团在人员及财务方面已全面分开，切实

维护并增强了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已收悉实际控制人的承诺：决不利用控制权，违反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程序插手上市公司内部管理，干预上市公司经营决策，尊重和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通过上述整改，公司已全面做到机构独立、业务独立，与华芳集团在人员、

财务方面已全面分开，切实维护并增强了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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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在

张家港市城北路

178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

3

人，实到

3

人。会议由公司监

事会主席朱海亚女士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强独立性相关整改工作的说明》；

公司自收到江苏证监局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发出的《关于对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

决定》后，即刻于同日组织公司相关管理人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通报和自纠，并且按照江苏证监局提出的

整改要求，逐项开展相关整改，整改措施及后续落实责任人等情况如下：

一、公司

OA

系统、财务系统已完成整改，全部由本公司重新建立，并自行维护。不再由华芳集团负责日

常维护，使用权限不再由集团技术人员设置。整改及后续落实责任人：财务总监陈惠娟。

二、人事管理及人事任免全面由公司自主管理，华芳集团不再干预。负责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高级管理

人员由公司董事会履行表决程序后发文任命，中层管理人员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任免，以确保公司

人员管理的独立性。整改及后续落实责任人：总经理侯仁生。

三、公司经营管理独立性方面：公司合同及法务管理均由公司法务部独立开展，华芳集团不再以任何形

式干预公司法务管理。公司设备采购、员工劳动争议处理等等，不再由华芳集团审核和处理，均由本公司职

能部门履行相应职责，由公司管理人员按公司制度流程规范签批。整改及后续落实责任人：总经理侯仁生。

四、信息披露方面：公司已严格按照要求，对按规定需要披露的事项，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整改

及后续落实责任人：董事长戴云达。

公司监事会已对整改过程进行全面督查，确保公司独立规范、高效运行。

特此公告。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2013年 12 月 24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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